关于做好2008-2009学年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证书》验证工作的通知
各学校：
    根据苏州市教育局有关教师继续教育文件精神，遵照吴中区教育局的布置，决定对我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行2008—2009学年度《继续教育证书》的登记、验证工作。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验证对象与范围

    全区具有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在职教育工作者，都属验证的对象。对非以上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进行验证的，也可列入验证。
二、学时计算与合格标准

教师培训的学时分以下两类计算：教师接受县级市、区以上教师培训机构和师范院校举办的各级各类职务培训班、专题研修班、骨干教师研讨培训、学历进修等的培训时间，均计算为教师专业培训类学时，单位领导人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育考察活动亦计算为专业培训学时；教师参加学校组织教育理论读书班、专题讲座等业务培训及学术活动均计算为校本培训学时。

学时计算方法为：办班单位有规定学时数的，按实际数计算；未明确的按每天6学时计算；教师发表的论文，按县（区）级3学时、市级4学时、省级6学时、国家级8学时计算。

教师继续教育合格标准为：当年九月至次年八月一个周期完成72学时培训，其中专业培训不少于36学时或2003年8月以来累计接受专业培训180学时以上。试用期、见习期内的新任教师的培训时间应达120学时（以获得新教师上岗培训合格证书为准）。

三、验证办法

教师本人先向学校提供2008年9月—2009年8月底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证明材料，由学校核实后填入教师继续教育证书和登记卡并加盖公章，再由学校统一到区教师进修学校验证（东吴外语师范学校行政楼三楼320室，联系电话：66558066）。

四、其他

1、经验证合格的《继续教育证书》作为教师职务评定的必备材料。

2、继续教育验证不合格的教师，在年度考核中，暂缓确定等次。

3、新教师一般在一年后开始继续教育验证。因产假等原因不能完成继续教育的人员，经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可暂缓继续教育验证，不影响当年考核。
苏州吴中教师进修学校

2009年11月12日

附：1、2008-2009学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证书》验证日程表

2、2008-2009学年教师继续教育证书验证花名册

2008-2009学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证书》验证日程表
	时     间
	学     校

	11月30日上午
	胥口中学、胥口小学、香山中学、度假区小学、
光福中学、光福小学、旅游职中、职教中心

	11月30日下午
	西山中学、西山小学、省外校、苏苑中学、
瑞华学校、蓝缨学校、幼教中心、迎春中学

	12月1日上午
	木渎中学、木渎实验中学、木渎二高、木渎实小、

木渎二小、木渎三小、木渎五小、木渎成教

	12月1日下午
	东山中学、莫厘中学、东山实小、东山中心、
临湖二中、临湖一中、临湖一小、临湖二小

	12月2日上午
	横泾中学、横泾小学、郭巷中学、郭巷小学、
苏苑实小、宝带实小、藏书中学、藏书实小、

	12月2日下午
	长桥中学、长桥小学、越溪中学、越溪实小、
长桥成教、城西中学、城区幼儿园、特教学校

	12月3日上午
	甪直中学、叶圣陶实小、碧波中学、碧波实小、
吴中实小、东湖小学、甪直成教


具体事项要求如下：
    1、请各校按上表所列时间，派专人带好全校教师继续教育证书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我校验印。根据物价部门规定，验印费用仍每证3元，届时凭交费收据进行验印。

    2、尚未提交教师继续教育计划的少数学校，须在验证前补交有关计划，方可确定并认可校本培训的学时。
3、验证时，请带好教师继续教育验证花名册。

4、验证前《2008-2009学年教师继续教育证书验证花名册》电子稿发至进修学校邮箱jsjxxx@wxedu.net，以便教育局统计汇总。

2008-2009学年教师继续教育证书验证花名册
学校：                                    填表日期：2009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课时数
	序号
	姓    名
	课时数

	
	
	
	
	
	

	
	
	
	
	
	

	
	
	
	
	
	

	
	
	
	
	
	

	
	
	
	
	
	

	
	
	
	
	
	

	
	
	
	
	
	

	
	
	
	
	
	

	
	
	
	
	
	

	
	
	
	
	
	

	
	
	
	
	
	

	
	
	
	
	
	

	
	
	
	
	
	

	
	
	
	
	
	

	
	
	
	
	
	

	
	
	
	
	
	

	
	
	
	
	
	

	
	
	
	
	
	

	
	
	
	
	
	

	
	
	
	
	
	


注：此表于验证前发至进修学校邮箱jsjxxx@wxed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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